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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提高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规范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对活动，保障公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

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公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重损

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

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

疾病、群体性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

公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适用

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应对作出专

门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上述法律没

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事件应对法》的规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标准由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

疾病预防控制等部门制定。

第三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遵循

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依法应对、科学应对。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公共卫

生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第五条 国家建立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社会动员机制，组织动员

单位和个人依法有序参与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对工作。

国家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

增强公众公共卫生风险防范意识、提

高防范能力。

第六条 国家坚持中西医并重，

加强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作用。

第七条 国家支持和鼓励开展公

共卫生应急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

新，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科研攻关体系

和能力建设，推广应用相关科研成果

和先进技术。

国家支持和鼓励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对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先进技术。

第八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中，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

供、公开、删除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遵循合法、正

当、必要和诚信原则，采取必要措施确

保个人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

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

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涉及敏感个人信息的，应当采取严格

的保护措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结束后，应当及时删除为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所处理的个人信息。

第九条 采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措施，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

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和可能造

成危害的程度、范围等相适应；有多种

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

大程度保护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且

对他人权益损害和生产生活影响较小

的措施，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

第十条 国家支持和鼓励开展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十一条 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管理与指挥体制

第十二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工作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

协同联动、社会共同参与、属地管理和

分类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明确属

地、部门、单位和个人责任，加强公共

卫生应急指挥能力建设。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

政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负

责；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

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

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

人民政府共同负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发生

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开展应对工

作，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

时可以越级上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不能消除或者不

能有效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害

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支持

措施，必要时统一领导应对工作。

行政区域毗邻的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协同机制，加强信息通报，开展风

险会商，协调应对措施。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设立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有关部门负责人、参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有关单位负责人等组

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

构，组织、协调、指挥本级人民政府各

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开展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

国务院根据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需要设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指挥机构，领导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对工作；必要时，国务院可以派出

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

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可

以依照本级人民政府的权限发布有关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决定、命令、

措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组建专家组，为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形势研判、应急处置等

提供咨询意见。

第十五条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牵头组织协调全国重大传染病疫

情应对工作，负责全国其他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工作。国务院疾病预防

控制部门负责全国重大传染病疫情应

对相关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对有关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重

大传染病疫情应对工作，负责本行政区

域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重大传染病疫情

应对相关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

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有关工作。

第十六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应当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协助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有关工作，推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协同联动。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做

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传教育

和健康提示，组织城乡居民依法有序

参与城乡社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为城乡社区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对有关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

障，加强基层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建设。

第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执行依法

采取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便利措

施，引导单位和个人依法有序参与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传教育、信

息报告、志愿服务等活动。

志愿服务组织等应当在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的统筹协调、有序引导

下依法开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救助、志愿服务等活动。

第三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十八条 国家加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风险源头管理，减少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发生，减轻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危害。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

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可能

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源进行

调查、登记和风险评估，对风险源的管

理使用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可能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

险源的管理使用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加强风险管理，采

取防范措施，消除引发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隐患。

第十九条 国家建立健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体系。

国务院组织制定国家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根据上级人民政府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和本行政区域的实际

情况，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并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报送备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等部门依据

各自职责制定本部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报送备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应当

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可

能造成的危害，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对的组织指挥体系、监测预警、信

息报告和通报、应急处置、人员调集、

物资储备和调用、信息发布等内容。

应急预案制定机关应当广泛听取有关

部门、单位、专家和社会各方面意见，

增强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并根据实际需要、情势变化、

应急演练中发现的问题等及时修订。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演

练。（未完待续） 来源：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
（2025 年 9 月 12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青海凯枭商贸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2026年5月26日

遗失声明

郭勒木德镇桥东村一社马有录宅基地证〔证

号：郭宅集用（2003）第 1024号，地号：46—（B1）—

17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6年5月26日

格尔木市柴达木西路 3 号 1 幢 1 单元

1137室胥田财门牌证（证号：104582）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2026年5月26日

陈奕燃，女（父亲：陈建华，身份证号：410527********7135；母
亲：刘肖芳，身份证号：410527********7124）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J63005353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6年5月26日

郭嵩（原房屋或土地的使用权人），身份

证号：632923********5312，李学龙（现产权

人），身份证号：632122********5556，我已于

2026年 5月 15日登报寻找你，但一直未能与

你取得联系，现我要与格尔木市东城区行政

委员会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或《房屋

补贴协议》，就此签订履约中出现的一切司

法债务税务纠纷由我本人负责。

声明人：李学龙

2026年5月25日

声 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格尔木市融媒体中心格尔木市融媒体中心 宣宣


